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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 5月 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217号贵都大酒店会议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335,937,9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7.10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侯军虎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主

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 3人，出席 3人；董事泰介海先

生（非独立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328,580,021 99.9797 6,583,200 0.0181 774,718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329,784,221 99.9830 5,355,800 0.0147 797,918 0.00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6年度发行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317,374,600 99.9489 17,537,421 0.0482 1,025,918 0.0029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327,488,921 99.9767 7,353,000 0.0202 1,096,018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6,329,301,221 99.9817 5,544,900 0.0152 1,091,818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295,430,850 99.8832 6,583,200 0.1044 774,718 0.0124

2
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296,635,050 99.9023 5,355,800 0.0849 797,918 0.0128

3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发行融资工具授权的

议案

6,284,225,429 99.7054 17,537,421 0.2782 1,025,918 0.01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琛、刘宜矗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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